
　　西周邦国的法秩序构建：

以新出金文为中心

王 　 沛 

内容提要：受资料限制，以往学界对西周时代王畿之外的邦国法秩序知之甚少。近

期公布的山东、山西、湖北出土之金文资料，为探讨相关问题提供了线索。将这些

铭文信息连缀起来可发现，周人在邦国法秩序构建中恪守其 “收放界限”，并未将

自己的法度全面移植，而是各依其便，甚至主动学习土著部族的制度。与之相应的

是，王朝的司法力量会积极参与到邦国的法秩序构建中。当邦国内部秩序被破坏或

出现不稳定迹象时，周王或者体现周王权力的执政大臣会担任审判官的角色，通过

审判权力重新恢复其内部秩序。在以法律手段管控异族邦国时，王朝侧重 “司法手

段”而非 “立法手段”，即通过充当裁判者的角色确立王朝的权威，而并不倾向强

加周人法度于异族。是为西周邦国法秩序构建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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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及东亚两千余年的律令制度，是伴随着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的成长而发展的。
在秦朝之前，完全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统治并不存在。与之相应，适用于整个华夏的法律体

系也未形成。战国至秦汉时代，华夏世界统合为一的趋势急剧展开，以大一统政权为背景

而设想出来的所谓上古法制形态随之出现，其理想的西周制度是整饬而严密的。对此，《周

礼》、《礼记》乃至于诸子书中都有详细描述。虽其资料多有采撷于既有之制度，但体系完

备而又普遍适用的法制形态却远非上古时代的真实写照。

　　除传世文献外，青铜器铭文因其原始性成为研究上古法制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局限性
也显而易见。除数量稀少、性质受礼制功用束缚而内容难免片面以外，其地域色彩各异的

特征也很突出。根据２０１４年３月以前公布的资料统计，可确定出土地点的西周金文法律资
料共３３篇，其中２４篇出土于陕西关中，也就是西周时代的王畿地区；这２４篇中，又有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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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出土于宝鸡地区，而宝鸡地区的岐山县与扶风县 （也就是周原所在地）出土的铜器，又

占了这２１篇中的大多数。〔１〕这些资料固然反映了周人的价值观与社会规范，但以之全面分
析异姓邦国林立、族群不计其数而又各具独立性的西周社会，结论就会失之偏颇。近十年

来相继公布的山东、山西及湖北地区出土的几组金文资料，为我们研究西周邦国法秩序的

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些地区分别位于西周的东土、近畿与南国，其族属既有分封远

迁的姬姓周人，亦有戎狄异族。当我们连缀这几组出土地点相距千里的铭文资料，并以之

复原西周时代边域社会的规则制度时，便发现周王朝在法权控制上有收有放：因地制宜地

放开立法权限，同时又通过司法权力控制众多族属。恪守法权 “收放界限”为西周邦国法

秩序构建中的基本特征。

一、山东诸器所见之东土法秩序构建

　　周人兴起于岐山之下，地域位于今陕西关中平原之西北一隅，十分偏僻。直到周文王
时才 “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领土扩展至关中平原中部的丰

镐，即今西安一带，并在此建立据点，扎根立足。然而以此时华夏之文化范围来看，即便

是周都丰镐，亦属西部边陲，距离商文明的中心安阳尚有千里之遥，其交通隔绝、文化不

同且制度迥异。〔２〕我们从古代文献、出土材料中常见到并被后世津津乐道的文武、周公之

法度礼乐，如何伴随周人而向四周扩张？由于资料极度缺乏，今人对其细节难以尽知。作

为蕞尔小邦之周国，将其法度秩序覆盖在广袤的华夏九州，这远比武装殖民、分封天下更

为复杂。幸运的是，新近公布的数件山东铜器铭文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近年出版的 《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与 《新出金文与西周历

史》两书各自公布了一组西周早期铜器，它们分别是滕国青铜器 簋、 觯与鲁国的青铜器

尊、 卣等。〔３〕这两组铜器均镌有铭文，其珍贵之处在于，它们揭示出姬周部族如何在

数千里之遥且与西岐文化类型完全不同的东方地区构建制度、统治人民。

　　鲁国为周公父子所建立，是为周初征伐天下的东部据点，与齐太公建立的齐国一道，
控制着周人势力范围的最东侧防线。〔４〕此地远离岐周，东近海表，分布着诸多古国部落。

其中既有殷商开发过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商奄与蒲姑，也有诸如莱夷、淮夷等原有土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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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统计的金文资料来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年版；刘雨、卢
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年版；锺柏生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湾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
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同时去除了少数著录信息不全或内容残损的铭文资料，并补充
以 《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等刊物新公布的资料。

周王朝建立后，为统治东方而营建了成周 （洛邑），成周位于今天河南洛阳一带，周人视之为东都，然而就

东方各国而言，此地位置仍然偏西。即便如此，仅仅是周人从关中至成周就极为不易。史载，武王伐纣时，

从关中到洛阳附近的孟津，历经二十五天才至，其间函谷一带，山谷深邃，不见天日，两方交通，几乎隔绝。

武王伐纣日期考证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８页以下；周人东都交通考证参见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１页以下。
参见首阳斋、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编：《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３页；朱凤瀚：《 器与鲁国早期历史》，载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页以下。
此方面详细考证，参见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３６页以下。



族部落，周人称这里为 “东土”。〔５〕《诗·?宫》说 “遂荒大东，至于海邦”，东土社会与

周人故乡西岐丰镐之风截然不同，周人如何在此确立统治？众所周知，齐、鲁二国采用了

不同的模式。《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

公曰：‘何迟也？’伯禽曰： ‘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

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

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

归之。’”

　　据本段记载，鲁国恪守周人制度，将故乡的法规适用到新占领的地区，变更当地旧俗，
革除土著礼制，历经三年完成此项功业。而齐国则不同，齐人因势利导，顺从当地旧俗，

仅五个月就毕其事而报政于王朝。之所以如此，或许和鲁、齐二国的血缘不同有关。鲁国

与姬周同姓，故恪守周礼；齐国并非姬姓家族，而是属于周人克商的同盟部族姜姓，不贯彻

周人法度情有可原。鲁国的礼乐文明不断受到赞颂，史不绝书，可谓 “周礼尽在鲁矣”。〔６〕

但新近公布的青铜器铭文向我们展示出了另一幅场景。

　　鲁国的 器共４件，为一尊、一卣和两件提梁卣，分别为不同的海外收藏家所有，均铸
造于西周早期。四器之中，前两件尊、卣之铭文相同，后两件提梁卣之铭文相同，故实际

有两篇不同的铭文，而这两篇铭文的内容又是相关的。为行文的方便，笔者将前篇铭文

（ 尊、 卣铭文）称之为铭文 Ａ，后篇铭文 （提梁卣铭文）称之为铭文 Ｂ。铭文 Ａ曰：

　　侯曰： ，不 （丕）显朕文考鲁公
#

文遗工 （功），不 （丕）
$

诲。余令女自 来

诲鲁人，为余 。有姝具成，亦唯小羞。余既眚，余既处，亡不好，不 于朕诲。侯曰：

，若 ＝，自今往，
%

其又达女于乃
&

。赏女贝马用，自今往，至于 万年，女日其赏勿

替，乃工日引。唯三月叔易贝于原，叔对扬辟君休，用乍 （作）朕剌考宝尊彝。

　　铜器的主人是 ，铭文记载了鲁侯对 的诰令。铭文中鲁侯说， ，我那伟大父祖鲁公

带来了礼法，遗留下功业，〔７〕大大宣扬其教令。我命令你从 来教令鲁人，治理我的机

构。成就诸种美好之事，实在难能可贵。〔８〕我既加审视，无处不好，合于我的教令，从今

以后，必有赖于你职事上的成功。接下来的铭文为赏赐及套语，此处从略。

　　关于铭文的释读，各家有所争议，其焦点在于 “为余 ”。朱凤瀚认为 通 “轨”，古

书中说 “轨，法则也”，为余 就是实施鲁侯制定的法则，此观点尚需推敲。〔９〕尽管 、

轨皆从九得声，但从宫的轨字在金文和传世文献中都未曾见到，况且轨字出现较晚，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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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奄即今曲阜，曾经做过商代的都城。如 《左传·昭公九年》： “及武王克商，薄故、商奄，吾东土也”，

参见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３２０页。
同上书，第１２０８页。
朱凤瀚解释到，铭文中 “

#

文”之 “文”，其意当近于 《国语·周语》中 “以文修之”、“有不享则修文”的

“文”，韦昭注：“文，礼法也”、“典法也”，《荀子·礼论》“文之至也”，注曰：“文，谓法度也。”参见前

引 〔３〕，朱凤瀚文，第１０页。
此处用意译。“有姝具成”的解释参见前引 〔３〕，朱凤瀚文，第 １１页。“亦为小羞”之 “羞”，朱凤瀚解释

为 “羞耻”，董珊解释为 “宿”、“寝”，皆有可探讨的空间，参见董珊：《新见鲁叔四器铭文考释》，载中国

古文字研究会、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年版，
第３０３页以下；周宝宏：《鲁叔器铭文考释》，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等编：《中国文字研
究》第十八辑，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２页。“羞”的原义为珍馐，这里比喻珍贵之物。
参见前引 〔３〕，朱凤瀚文，第１１页。



法规之义项已是东周的事情，《尚书》中亦无轨字。董珊将 “ ”解释为 “宫”，即宫室的

意思，显得十分通畅。〔１０〕不过董珊认为 “为余 ”的意思是建造宫室，作器者 的身份是

营造宫室的大匠，却不一定合于文义。若联系铭文 Ｂ中鲁侯盛赞 侧重在具有 “孝友”美

德并可为族氏之型范来看，此说更似未妥。笔者认为，本铭中的 “为”是治理的意思。《国

语·晋语》中说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韦昭注：“为，治也。”“ ”即宫，指鲁侯的宫

室、祖庙等，〔１１〕“为余宫”，就是管理鲁侯的宫室。需要注意的是，宫室并非单纯指君主居

住之所，而是君主管理国家的机关，是重要的政治机构，《周礼》中有详细的记载。

　　 《周礼》以 “天官冢宰”开篇，其置官之属首列 “大宰、小宰、宰夫、宫正、宫伯”

等，无论是 “佐王治邦国”的大宰，还是其他次要职官如小宰、宫正等，其职责都与治理

君主之宫室有关：“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注：玄谓宫

刑，在王宫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纠犹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 “宫正，掌王宫

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为之版以待，夕击柝而比之。注：戒令谓

诫具征令之事。纠禁，亦即士师之 ‘宫禁’。”“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郑司

农注：庶子，宿卫之官。版，名籍也，以版为之。”

　　西周时期行政机关和君主家室并未全然分离，新建之国更是如此。据 《周礼》所载，

小宰、宰夫之职责，除了管理王宫之外，还要治理外朝。如小宰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

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宰夫要 “掌百官府之征令，辨其八职”等，实际上

是辅佐大宰全面管理国政。此类官员兼管内外朝的情形，在金文材料中也有体现。不仅如

此，“宫”在西周时期还有 “官署”的含义。与 “王家外内”未能全然分离相同，西周时

期官员的宅署也未能全然分离。特别是在西周初期，很少有用官职名称来称呼某人，官署

的命名有可能就是由官员的私名加宫字组成。〔１２〕和本铭大体同时代的麦方彝铭文，其中就

有 “麦 ”二字。〔１３〕所谓 “麦 ”，即 “麦宫”，铭文中说，麦的君主邢侯视察了麦宫并在

此赐麦以金，而麦宫则是麦处理政务及生活的处所。

　　铭文 Ａ中 受鲁侯之命，由外地来鲁，治理其宫室机构，贯彻教令，受到鲁侯的嘉奖，

其教令内容，当与 《周礼》之 “宫”相关：为 “建邦之宫刑”、“王宫之戒令”之类，而其

角色亦当如 《周礼》中小宰、宫正、宫伯之属。让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这位从外地来鲁

的贵族，并非周人之同族。铭文说他来自 ，来诲 “鲁人”，这表明他本人与鲁人有别。

鲁国初建时，除了少数随其武装殖民而来的周人外，国民就主要是 “殷民六族”、“商奄之

民”。《左传·定公四年》说成王分封鲁侯伯禽，命他对这些殷商旧族 “帅其宗室，辑其分

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故而 有可能就是殷商旧贵族。铭文 Ｂ展现给
我们的是，这些东方旧族在 “法则周公”的大背景下，在相当程度上仍秉持着自己旧有的

型范法度，而鲁侯对其旧章并不反对，甚至称赞有加，铭文 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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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次出现于金文篇章如麦方彝、麦等铭文中，前辈学者如于省吾、杨树达、周法高等先生都将此字释

作 “宫”，代表性观点参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４０页。
《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中说：“周公称太庙，鲁侯称世室、群公称宫”，故此处的宫也有可能包括太庙、世室

等设施。参见 （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０２页。
参见李峰：《青铜铭文中所见的 “官署”及西周政府的行政制度》，许景昭译，载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０９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书，第５２００页。



　　侯曰： ，女 （汝）好 （孝）友。朕 （诲）才 （在）兹鲜，女 （汝）生 （姓）

（继）自今，
%

（弗）又 （有） 女 （汝）井 （型范—法度）。〔１４〕易 （锡）女 （汝）贝

用。唯六月， 易 （锡）贝于 （寝）， 对扬辟君休，用乍 （作）朕文考宝尊彝。

　　在铭文里，鲁侯赞扬 孝、友之品行。孝、友是周人极为推崇的美德，而在西周，孝、

友的范围乃在宗族之内。如 《毛诗·小雅·六月》传曰：“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铭

文 Ｂ说，鲁侯曾在鲜地对 的宗族发布教令 （诲），其内容是：你的族氏繁衍至今，〔１５〕不

得冒犯你的法度。〔１６〕这是以君主的名义命令 的族人要遵守 的法度，不得有违，体现出

鲁侯对贵族 之族内立法权的维护。通观以上两篇铭文，三处重要信息值得关注，其一是鲁

侯依旧标举其先祖从周人故地带来的法度；其二是 受鲁侯邀请，管理鲁侯的官僚机构，贯

彻鲁侯的教令；其三是 有族内立法权并得到鲁侯的支持。我们通过铭文 Ａ、Ｂ的语境推测
出 并非鲁人，而新近公布的滕器又为这个推测提供了新的资料。

　　滕国位于鲁国之南，两地相距不远。据 《世本》记载，滕氏为周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

后，这位滕侯名叫错叔绣。周人东征，其据点以齐鲁为主，同时辅之以同姓小国若干，以

共同构建其殖民屏障，滕即是其中之一。鲁、滕两族自西土而来，同宗同源，唇齿相依，

其关系之紧密乃见诸 《左传》。〔１７〕鲁为东方的歧周社会，滕亦具体而微者，文化传统十分

接近。《孟子》中所说滕国虽褊小，土地绝长补短仅五十里，然国君文公听儒者之谏，行仁

政、制井田，俨然一派小邹鲁的景象，盖自有其传统。西周滕国贵族墓地中７号墓出土有
器若干，皆铸造于西周早期，和前述鲁国铜器年代大体相同，〔１８〕铭文都反映了初建国家时

的情形。 簋铭文曰：

　　唯九月，诸子具服。公乃令才 （在）辟，曰：井朕臣兴诲。 感对公休，用作父癸宝

尊彝。〔１９〕

　　铭文说，在九月某天，滕的诸公子皆各就其位。滕公在某处发布号令：都要效法我的
臣子之教令。所谓 “我的臣子”，即是这件铜器的人，他叫 。 深感荣幸，铭文说他赞扬

了滕公，并制作了这件祭祀其父亲癸的宝簋以纪念。

　　铭文中的 “井”在金文中常见，其作动词是效法、以……为准则的意思。为何滕国的

诸公子都要听 的教令，以其教令为准则呢？ 又是何许人也？考古资料给我们提供了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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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在传世文献中写作刑、型，是规范、法度的意思。《尔雅》：“刑，法也”；《说文》引 《易》曰：“井，法

也”。参见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０６页；王沛：《“刑”字古义辨正》，《上海师范大
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１２页以下；王沛：《刑名学与中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以清华简、〈黄帝书〉资
料为线索》，《历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１６页以下。
铭文 “汝姓继自今”的 “继”，其含义为 “嗣续不断”，参见 （唐）释慧琳、（辽）释希麟：《一切经音义》

第二十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９页。
《说文解字》云：“ ，鱙也”；“鱙，犯法也。”参见前引 〔１４〕，许慎书，第５８页。
《左传·隐公十一年》载滕侯、薛侯朝鲁，争长，鲁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薛国临

近滕国，为异姓国。鲁国的表态体现出鲁滕两族的亲密关系。参见前引 〔５〕，杜预书，第５５页。
该墓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即已遭彻底破坏，随葬物品流散。后经公安机关追缴，获得数件有铭铜器，而首阳斋
所藏的 器亦出土于此墓。参见杜传敏等：《１９８９年山东滕州庄里西西周墓发掘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刊》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９１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３〕，首阳斋等书，第８３页。铭文释读参考高婧聪：《首阳斋藏 器与西周宗法社会的贵族教育》，

《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３５页以下。但高文说 “井”后阙字当补作 “效”，审阅拓片，漶漫不清，

难以确定。



案。由铭文可知， 的父亲叫癸，这种以天干起名的方式，乃殷人之传统。〔２０〕７号墓中还
出土有 卣，其铭文曰： “亚 对作父癸宝尊彝”。〔２１〕 与 父考名相同，而器出同

穴，两人当为同父之兄弟。朱凤瀚先生已指出， 氏为周初金文中常见的商人强宗， 氏家

族为其分支，其铜器见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此家族支系当为被拆分迁转到滕国者，〔２２〕

而 即是这个商人家族的成员。〔２３〕同墓中还出土有史 觯，其铭文云：“唯白 （伯）初令

于宗周，史 易 （赐）马”，由此可知 的时代，滕国初立，其国君 （伯）方受王命于宗

周， 则在此时被其国君赏赐马匹，担任史官。周初的殷商遗民因其文化程度高，故多有担

任周人史官者，相关情形可参见史墙盘铭文。〔２４〕更值得注意的是，７号墓铭文告诉我们，
殷商遗民不仅在东方姬姓国家初成立时担任史官，且姬姓同宗诸公子亦需听其命令。当西

土姬周故乡铭文中常见 “井秉于文王正德”，即 “以周文王之德为法度”时，〔２５〕东土姬周

殖民社会却出现了 “井朕臣兴诲”，即听从商遗民教令的文字，这种巨大反差值得思考。

　　我们把以上鲁、滕诸器铭文之片段信息连缀起来，同时辅以相关传世文献，就形成这
样一幅图景：殖民于东方的周人邦国，将其家乡的制度习俗带到新占领的区域，但周人并

不固守祖宗旧制，即便在文献中以遵从周文化而闻名的鲁滕诸国，仍然尊重商人旧制，甚

至请商人来协助自己制定法度、管理国家。这是和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述所不同之处。

鲁滕诸国由周人建立，上述周初铭文体现出王朝殖民东方时，在初建社会规范方面的基本

态度：既有 “以夷制夷”，也有 “夷法周用”。在确保周人统治的基础上，尊重甚至吸收土

著制度皆可为之。在一定程度上，将 “立法权限”下放给邦国族属，是为西周王朝的显著

特征。尽管新见山东诸器铭文提供了如此珍贵的信息，但苦于文字简略，难晓其详。与之

相应的是，近年来山西出土的青铜器揭示了制度运作中的更多细节内容，从山西诸器中我

们发现，在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司法权力”乃是其掌控的要害所在。

二、山西诸器所见之近畿法秩序构建

　　与山东不同，山西西南地近关中，特别是汾河谷地由北至南地延伸到渭河平原东部，
形成了便捷的交通线路。周人很早就进入了汾河谷地生息繁衍，以至于持周人源自山西后

迁关中的 “东来说”曾风靡学界。考古发掘表明，汾河谷地南部几乎全为周王室后裔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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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参见张懋：《周人不用日名说》，《历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 ５期，第 １７３页以下；张懋：《再论周人不用日
名说》，《文博》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２７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８〕，杜传敏等文，第９１页以下。
以上论证参见朱凤瀚：《滕州庄里西滕国墓地出土 器研究》，载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中国

古代青铜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页以下。相关论述并参
见李鲁滕：《 器及其相关问题》，载谢治秀主编：《齐鲁文博———山东首届文物科学报告月文集》，齐鲁书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１页以下。
从 Ｍ７号墓所见到的铜器组合来看，亦循商人旧制，但与后期商人墓葬有别，觯的出现，体现出周文化的影
响。参见前引 〔２２〕，朱凤瀚文，第１７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书，第５４５８页。
参见大盂鼎铭文，其义略同于 《诗经·我将》中的 “仪式刑文王之典”。参见前引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书，第１５１７页。据载，大盂鼎出自陕西眉县礼村，相关论述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中
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１页。



立的封国，显示出此地与王室的特殊亲密关系。〔２６〕不过，在距离汾河稍远的山地上，尚有

非姬姓的古国存在。近年来考古发现的霸国、?国就是这样的古国，而这里出土的两国青

铜器铭文案例，为探讨西周邦国内部法秩序，以及近畿邦国和王朝的司法关系提供了难得

的素材。

　　霸国墓地散落在山西临汾市翼城县东６０００米的大河口村之沟壑间的台地上，地处汾河
谷地东太行山的余脉中，汾河的支流浍河萦绕墓前而过。据说晋国始祖、周成王的弟弟唐

叔虞就被分封在附近。〔２７〕２００７年，大河口墓地遭到盗掘，之后考古人员开始了大规模抢救
性发掘。霸国名不见经传，根据墓地习俗来看，霸人当为狄人一支，其文化兼采商周，但

自身特色也很突出。〔２８〕霸国的首领是霸伯，其国家狭小，人口稀少，但是这样一个小国，

居然与燕、晋等大国以及周王室交往频繁。铭文显示，燕侯旨之妹就下嫁霸国，而天子曾

派遣侍臣嘉奖霸伯尚。〔２９〕大河口墓葬群２００２号墓出土的铜器铭文，对研究西周法秩序的构
建尤有重要意义。

　　２００２号墓规模并不大，年代大致可确定在西周中期。墓坑内大量的青铜兵器似已暗示
出主人的身份，这位贵族应当掌握有相当的武装力量。该墓内藏有一件鸟形，其盖内铸

有铭文８行５０字，更加证实了前面的推测。其铭文曰：
　　气誓曰：余某弗

'

公命，余自无则，鞭身、舙传出。

　　报
$

誓曰：余即曰余弗
'

公命，襄余亦改朕辞，出弃。对公命，用作宝盘，孙子其

万年用。

　　这篇铭文公布后，不少古文字学者对之考释，虽然细节尚有分歧，但大意基本明了。〔３０〕

铭文可分为两段，第一段的大义是，一位名叫气的贵族立下了誓言说：“我不会不听从公的

命令，如果我目无法纪，就要接受鞭打、以传车放逐 （舙传出）的刑罚。”第二段是气对履

行前述誓言做出保证，说自己已然发誓会服从公的命令，如果变更誓言的话，愿意接受放

逐 （出弃）之刑。接下来气赞美了公的命令，并制作这件盘以传之子孙后代。

　　在铭文的第一段，气立誓遵从公命并在誓言中设置了违约的惩处条款。在铭文的第二
段，气又表明自己不会改动誓言文辞，即不会 “改朕辞”，如果 “改辞”，亦将受到流放之

刑。这表明誓辞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若有违背、改动，都会受到严惩。这种状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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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李峰书，第１０３页。
《史记·晋世家》说成王封叔虞于唐，《正义》引唐人 《括地制》曰：“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而

李伯谦先生指出唐代的翼城就在今天的翼城县。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６３６页；李
伯谦：《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载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５页以下。
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２０１１年第７期，第
９页以下。
燕侯旨卣与尚盂铭文前引 〔２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文，第９页以下。
主要观点参见李学勤：《试释翼城大河口鸟形铭文》，《文博》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第 ３页以下；董珊：《翼城
大河口誓铭文的理解》，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 《西周封国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版，第４０７页以下；裘锡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铭文解释》，《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
第５页以下；王沛：《西周的 “井”与 “誓”：以兮甲盘和鸟形铭文为主的研究》，《当代法学》２０１２年第
５期，第１５５页以下；胡宁：《从大河口鸟形铭文看先秦誓命规程》，《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３５
页以下。



其他金文资料中亦有反映。如 ?铭文中，小贵族牧牛因为擅自改变了誓辞，就遭受到鞭

刑、墨刑乃至于罚金等方式的处罚。〔３１〕而在鸟形铭文中，贵族气说自己目无法纪，将接

受鞭刑、“舙传出”的刑罚，改变誓辞，则要受到 “出弃”的刑罚。据考证，舙传出乃是乘

车驱逐，出弃是被当做废物抛弃，两者都是放逐的意思，类似于后世的流刑，〔３２〕二者到底

有何实质区别，现在难知其详。但对于 “改辞”如此郑重其事，以至于要铸铭宣示，充分

表明西周时代对誓辞条款、文句的极端重视。

　　在郑重其事的誓言背后，我们看到上下级贵族法律关系是通过立誓的方式设立的，而
誓辞就起到了法律的作用。铭文中的 “公”，应当就是霸国的君主。贵族气用自己的誓辞确

立和国君的关系，而违背誓辞的处罚方式，也写在誓辞之中，构成约束自己行为的准则。

这与后世通过制定普遍适用的、调整所有类似社会关系的法条模式截然不同。后种模式体

现的是 “一对多”的治理方式，而鸟形铭文体现的是 “一对一”的治理方式。在 “一对

一”的治理模式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等性增强，被管理者可能是某个个体，也可能

是某个家族、某个集团，但并不是普遍的社会成员。通过誓言确立的规则体现出某种程度

的合意性质，正是绝对君权、一元化立法权尚未出现时的产物。被管理者具有相对强势的

力量与独立的地位，是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比如在?生诸器铭文中我们看到了强势的

“仆庸”。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在陕西扶风县出土了两件?生簋，其铭文与传世的五年?生尊、六
年?生尊铭文相关，记载了西周后期召氏家族的诉讼及族产析分工作。在诉讼结束后，小

宗?生获得了从大宗处分割来的 “仆庸土田”，然而亦由之面临新归附人员———仆庸们的挑

衅。这些人员原属召氏大宗，被称为 “召人”，为了让这些 “召人”服从命令，?生不得不

仰仗公族的力量使他们服从命令，这则命令铸造在?生尊上，其文曰：“其又乱兹命，曰：

女事召人，公则明亟”，即谁敢违背田土分割的命令，说小宗在役使自己，那么公族会予以严

厉惩罚。九年卫鼎铭文同样体现出领主和仆众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九年

卫鼎铭文说，裘卫向矩伯购买了一片林地，但是林地的交易主体并非仅为裘卫和矩伯两方，还

有另一角色出现在交易程序中，这就是生活、生产于林地上的最基层部族。此部族为颜姓，故

该片林地又称为 “颜林”。颜氏部族虽为最基层的社会单位，却亦有其自治的管理机构 “颜

有司”。当林地连同部族从矩伯处转移到裘卫处时，裘卫需要通过礼制程序重新确立和颜氏

部族的关系。〔３３〕在 “封建”制度下，若干层级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分别通过个案模式来

构建，这与中央集权国家的律令体系极为不同，其规则确立过程中的合意性特征显而易见。

　　如果说鸟形铭文展现出西周邦国法秩序构建中类似 “立法”的一面，那么新近公布

的肃卣铭文则展现出此种法秩序构建中的 “司法”面貌。

　　肃卣出自山西省绛县横水镇的西周?国墓地。?国和霸国一样，都属于消失于历史长
河中的晋南古国。?国墓地位于霸国墓地南约４０公里处，与汾河之东的晋国始封地隔绛山
相望。?国墓地是在２００４年发现被盗之后才开始正式发掘的，其２号墓是国君?伯的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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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沛：《金文法律资料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６页以下；岐山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
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５期，第２６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３０〕，裘锡圭文，第５页以下。
参见王沛：《裘卫器铭中的公社与礼制———西周时期法律关系设立的再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
第５期，第４８页以下。



时代大致在西周中期，１号墓的主人则为其夫人。〔３４〕?伯俯身而葬，棺椁间有殉人，葬俗
不同于周文化，而且其夫人名毕姬，是姬姓毕国人，仰身直肢而葬，荒帷饰棺，礼器俨然，

保留了周人的风俗。〔３５〕国君夫妇墓的差异直观反映出?国与王室的交流状况。?伯墓中出

土了一件青铜卣，其器、盖上铸有铭文，铭文的清晰拓片公布在 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的 《文物》

上。这件铜卣的作器者为 “ ”，董珊先生怀疑此字为 “肃”，〔３６〕本文暂从之，将此器称为

肃卣。铭文之释文如下：

　　白 （伯）氏易 （赐）肃仆六家，曰：自择于庶人。今
$

仆我兴，邑竞谏 芟□。昔大
宫静 （争），王卑 （俾）□叔、'

叔、 父复付肃，曰：非令。曰：乃兄
(

（既）鼻 （畀）

汝，害义 （曷宜）。敢
'

令， （赏）汝。肃有 （佑）王于东征，付肃于成周。

　　铭文中的划线部分十分难解，但并不影响了解大体案情。铭文说 “伯氏”，也就是器主肃

的兄长赏赐给肃六家仆从，让肃从其庶人中自由选择。但当肃征发这些仆从时，遇到了阻力，

具体缘由或为划线之６字所表述。〔３７〕从后文推测，原因应是仆从们不愿意被征发，于是聚集
到 “大宫”抗争。“大宫”是祖庙的意思，《左传》中多见，〔３８〕此处大宫指伯氏与肃兄弟家的

祖庙。当原属大宗伯氏、现属小宗肃的六家仆众在祖庙抗争时，周王介入裁判。周王令三位大

臣□叔、'

叔、 父再次将仆从交给肃，〔３９〕说：“非令！”即六家仆从的抗争行为不合法令，

并说：“你兄长既然赐予仆众于你，〔４０〕（发生这种事件）是不适宜的。〔４１〕敢承王令，赏赐

你。”肃从王东征时，仆从们在成周被交付了肃。王朝的权力尽显于此铭：在邦国的宗族内

部出现纠纷时，王朝的力量介入，有效地化解了矛盾。

　　笔者对铭文的理解建立在董珊、李学勤先生考释的基础上，但又与两位先生的观点略
有不同。几处重要文字释读差异的原因，已在脚注中阐明。除文字训释以外，董先生认为

本铭的关键之处在于仆庶有别。庶人属于自由民，仆属于家奴，伯氏私自降庶人为奴仆，

剥夺了庶人的人身权，这种超越了治民权的行为，就是僭用王权。然而要联系到北京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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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 《考古》２００６年第 ７
期，第１６页以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
《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８期，第４页以下。
参见吉坤璋、宋建忠、田建文：《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８期，第４５页以下。
参见董珊：《山西绛县横水 Ｍ２出土肃卣铭文初探》，《文物》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５０页以下。笔者后文引用董
先生观点，均出自此文。

李学勤先生认为这六字即六家仆的名字。参见李学勤：《绛县横水二号墓卣铭释读》，《晋阳学刊》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第１４４页以下。
如 《左传·隐公十一年》：“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杜预注：大宫，郑祖庙。参见前引 〔５〕，杜预书，第５７页。
或认为□叔、'

叔、 父为周王的三有司，似不妥。西周时期的审判者或代表王室处理政务的成员通常为数

位贵族组成，这在五祀卫鼎、裘卫的铭文中都有体现，此处虽恰为三人，但其身份亦当如是，不必然是三

有司。参见前引 〔３６〕，董珊文，第５０页以下。
铭文作 “乃兄

(

鼻 （畀）汝”，“
(

”释作 “既”，字例见散氏盘铭文 “我
(

（既）付散氏田器”。对此复旦

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的相关讨论中，署名黄杰的先生已经指出，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ｗｚ．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ｃｎ／ＳｒｃＳｈｏｗ．ａｓｐ？Ｓｒｃ＿ＩＤ＝２２５１，２０１５年８月４日访问。散氏盘铭文参见前引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书，第５４８６页以下。
铭文作 “害义”，有学者解释为 “有害于正义，不合乎道义”。参见前引 〔３６〕，董珊文，第５０页以下。按，这
种 “义”的内涵似乎出现较晚。“害”通 “曷”，毛公鼎铭中有 “邦将害吉”，即 “邦将曷吉”；“义”通 “宜”，

金文常见。如正文所举师?鼎铭文中的 “义播”即 “宜播”。“曷宜”是反问句，为不适宜的意思。“害”、“曷”

相通的观点为张伯元教授在２０１４年３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出土法律文献研读班讨论时指出。



博物院收藏的师?鼎，就可以看出众仆的地位并不是那样低微。师?鼎铭文说：

　　唯三月丁卯，师?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吏 （使）
$

友引以告于白 （伯）懋父。在艿，

白 （伯）懋父乃罚得、 、古三百
)

（锊）。今弗克
$

（厥）罚，懋父令曰：义 （宜）播，

，
$

（厥）不从
$

（厥）右征。今母 （毋）播，其又 （有）内 （纳）于师?。引以告中

史书，?对
$

（厥） 于尊彝。〔４２〕

　　铭文的大义是，在三月丁卯这天，师?的众仆不随从周王征讨方。师?将其众仆告到
了伯懋父那里，伯懋父对其仆众处以罚金。而其仆众居然不缴纳，于是伯懋父再次下令，

说本当判处其众仆以流放之刑，〔４３〕现在不处此刑，仍然让其缴纳罚金于师?。由师?鼎铭

文可知，众仆的地位是不低的，他们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师?不得不通过诉讼解决与其众

仆的矛盾，而解决争讼的司法权能正是上级统治力量的体现。众仆能够缴纳额度不菲的罚

金，显示其经济实力不可小觑。西周铭文显示，在战争中，众仆能否有效随从宗主展开军

事行动，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师?在从王征伐于方时就遇到了这个麻烦，肃从王东征时同

样遇到类似问题，看来西周时代的这种情形不足为怪。师?鼎铭文所说从天子征战的那个

“方”地，据考证亦在今山西南部。〔４４〕两器铭文背景相同，为推敲文义提供了线索。

　　再将上述几篇铭文的信息连缀起来，我们获得如下图景：在临近王畿的晋南汾河流域
的古老国族中，各阶层间法律地位的构建往往通过立誓等方式完成。〔４５〕这种构建方式使阶

层成员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对等性，其原因在于每个阶层均具有相当的实力，特别在经济和

军事方面享有独立性，故在 “立法”领域，王朝的影响相对较小，而 “司法”领域则不同。

周人素来重视 “司法权”在统治中的独到作用，在定鼎天下之前，周人就以善决狱讼著称，

并认为这是自己 “受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标志之一。如 《诗经·绵》与 《史记·周本纪》

记述，当周人化解 “虞芮之讼”后，诸侯皆曰 “西伯盖受命之君”。解决争讼与获得统治权

的合法性密切相关，故而周人极为重视司法力量的作用。

　　在邦国法秩序的构建过程中，王朝力量直接渗入其中。当邦国内部秩序被破坏或出现
不稳定的迹象时，周王或者体现周王权力的执政大臣会担任审判官的角色，通过审判权力

重新恢复其内部秩序，这正是法秩序构建中 “收”的情形。著名的竈鼎铭文记载有一则案

例：贵族竈将贵族限告上法庭，审判官是王朝的大臣井叔，而审判的地点乃是 “异”。铭文

说 “井叔在异为□”，即井叔在异作某官。〔４６〕“异”是何地？霸国墓地的铭文提供了线索。
翼城霸国墓地出土的霸伯簋铭文说，这位井叔曾来霸国嘉勉霸伯，传达王令。〔４７〕有研究指

出，竈鼎中的审判官井叔就是来霸国嘉勉、传令的井叔，而 “异”、“翼”古音相通，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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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书，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７８页。
铭文中的 “播”释为流放、放逐，参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 ３１６页。
亦有其他不同释读意见，不具引。

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７０页；任伟：《西周封国考疑》，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９页。
实则如九年卫鼎显示的那样，王畿地区亦是如此。参见前引 〔３３〕，王沛文，第４８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书，第１５１９页以下。有学者将缺字□补为 “士”或 “理”等具

体的司法职官名称，不可尽信。但该缺字的确有可能是含有司法职能的某种官名。

参见前引 〔２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文，第９页以下；王保成：《翼城大河口霸伯簋试
解》，《中原文物》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４４页以下。



能就在今天山西的翼城附近。〔４８〕井叔的家族势力则在陕西关中王朝的腹地，〔４９〕王朝大臣在

临近王畿的山西南部邦国处理包括审判在内的系列事务，这对了解周代法秩序构建中王朝

与邦国的关系颇有意义，“司法权”收而 “立法权”放，则是其显著特征。

三、南国诸器所见之王命与夷俗

　　周代 “南国”之称，屡见于经籍与铭文。所谓南国，面积广阔。从成周洛阳正南方的

南阳盆地起，往南至湖北江汉平原，再东进淮水流域乃至江苏北部，皆在其范围内。〔５０〕这

片幅员辽阔的区域，湖泊浩渺，山川相间，散落着楚人、淮夷、徐夷等无数邦国部落。南

方之民勇猛彪悍，文化习俗和周人截然不同，为了控制此区域，周人在南国曾发动多次征

战，然而终西周之世，均未获得决定性胜利。我们从南方出土的金文资料中发现，在武力

对峙的背后，还隐藏着制度文明的较量、演进与扩张，周人的制度与土著的习俗各有进退。

新出铭文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周代 “南国”的西北部，在今河南南部的南阳与湖北西北部的襄阳、随州一带，此地

与王朝的东都成周临近。这里盘踞的各种势力对周人威胁巨大，天子的征讨、平叛活动此

起彼伏，但效果不佳。即便昭王亲征，最后也只落得 “丧六师于汉”的结局。〔５１〕除了直接

的征讨外，周人秉持其一贯的政策，在可控制的区域内殖民分封，而因分封政策扎根于此

的周人政权对南国影响更为广泛持久。南进的姬姓邦国沿着汉水呈西北———东南一字排开，

号称 “汉阳诸姬”〔５２〕，其中随国位于 “汉阳诸姬”的最南段前沿，实力最强。正如楚人所

感叹的那样：“汉东诸国，随为大”。〔５３〕随着近年枣阳、随州两周墓地的大规模发掘，我们

获知，史书所载的随国，当即考古所见的曾国。〔５４〕曾人的祖先是周王室宗亲，获封南土，

称南公。〔５５〕南公之子嗣循汉水而下，在枣阳、随州一带与楚人犬牙交错地驻扎。〔５６〕在错综

复杂的环境中，周人的制度仅适用在南迁的周人内部，并未强加于当地。〔５７〕周人征讨南国，

通过 “王命”聚敛赋税，但对当地土著居民的风俗习惯，仍然予以尊重和保留。驹父
*

盖

与兮甲盘铭文乃是最好的证明。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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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参见前引 〔４７〕，王保成文，第４４页以下。
张长寿先生通过比对历代井叔资料后指出，竈鼎中的井叔，也就是陕西长安县 （今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

１５７号墓的主人井叔采。参见张长寿：《论井叔铜器———１９８３—１９８６沣西发掘资料之二》，《文物》１９９０年第
７期，第３２页以下。
参见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 “南国”》，《历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４页以下。
参见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５页。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参见前引 〔５〕，杜预书，第３７４页。
《左传·桓公六年》，参见上引杜预书，第８８页。
自上世纪７０年代曾侯乙墓发掘以来，关于曾、随是是否同国，学界讨论非常激烈。李学勤先生首倡 “曾随合

一”说，２０１３年随州文峰塔曾国墓地出土了 “随大司马戈”，此说得以进一步印证。

参见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 “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 《江汉考古》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５０页以下。
参见方勤：《曾国历史的考古学观察》，《江汉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１０９页以下。
从２００５年公布的曾伯荺钺铭文来看，西周的曾国在法律制度方面保留着明显的周人传统。参见王沛：《曾伯
荺钺铭文的再讨论》，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九辑，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页以下；王沛：《曾伯荺钺铭文补释》，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
究》第十四辑，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３页以下。



　　驹父
*

盖与兮甲盘的铭文都提到了周人与 “南淮夷”之间的关系。淮夷生活于淮水流

域，淮水上游地近江汉，周人经常和淮夷在这里发生冲突，正如 《诗经·江汉》所云：“江

汉滔滔，淮夷来求”。驹父
*

盖铭文记录了 “南诸侯”与 “南淮夷”的对峙。驹父
*

盖于

１９７４年出土于关中腹地的陕西武功县，是西周晚期宣王时的铜器，其铭文说：
　　唯王十有八年正月，南中 （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诸侯帅高父见南淮夷，

$

取
$

服，谨

夷俗，遂不敢不敬畏王命，逆 （迎）见我，
$

献
$

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 （毋）敢不

□俱逆 （迎）王命。四月，还，至于蔡，作旅
*

，驹父其万年永用多休。〔５８〕

　　这篇铭文的大意是说周王十八年正月，天子的卿士南仲邦父命令驹父到周人之南诸侯
统帅高父那里去会同南淮夷，征收贡赋，而南淮夷缴纳贡赋。周人尊重淮夷的习俗，而淮

夷敬畏王命。淮夷迎见周人，贡献服贡。周人至于淮上，当地大小邦国都迎接王命。四月

回到了蔡，制作了这件旅
*

，将万年使用。

　　铭文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 “谨夷俗”与 “逆 （迎）王命”。“夷俗”是淮夷自己的习

俗、社会规范，而 “王命”则是周王发布的命令。铭文告诉我们，周王发布的命令当为索

取贡赋之类。对周人的命令，南方的土著部族、大小邦国无不遵从，而对于淮夷自己的习

俗规范，周人亦秉持尊重的态度。铭文说淮夷遵从王命，或为周人自己的夸耀，实际状况

可能未必如此，但是周人遵从淮夷的习俗，却符合周人的一贯做法，类似记载还见于兮甲

盘铭文。兮甲盘铭文说：

　　王令甲政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
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井扑伐。其唯我诸侯、百姓，

$

贾毋不即市，

毋敢或入蛮宄贾，则亦井。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５９〕

　　和驹父
*

盖一样，兮甲盘也铸造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代。铭文说周王命令兮甲管理成

周四方的委积，〔６０〕管辖范围至于南淮夷。淮夷作为贡赋者，必须向周人缴纳绢帛粮草，提供

劳役，而交易活动一定要在划定的市场内进行。如若不然，将对违反规定的淮夷进行惩罚。同

时，周人一方的诸侯、百姓，也必须在市场上交易，不得擅入蛮方 （即淮夷境内）交易，否

则同样予以惩罚。向南淮夷征收贡赋是 “王命”，南淮夷必须服从；而周人亦恪守自己的尺

度，“我诸侯、百姓”也不得擅自逾界进入南淮夷境内，否则同样给予惩罚，此为驹父
*

盖铭

文中 “谨夷俗”的体现。“王命”的克制亦是 “夷俗”存在的原因之一。

　　周人制度虽未强加于土著邦国，但有可能被其模仿学习。前述曾国墓地出土的遗物为我们
提供了相关材料。曾人所处的位置在王朝南部的边缘，与楚国等南方势力抗衡、互有进退的状

态贯穿了整个曾国史。枣阳郭家庙的西周晚期曾侯墓地旁，赫然遍布大量东周时代的楚国墓地

（九连墩墓地）即是最好的说明。２００９年发现于随州文峰塔墓地的春秋晚期曾侯与编钟上记录
着曾国的历史，铭文曰：

　　王遣命南公，营宅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周室之既卑，吾用燮 楚。〔６１〕

　　其含义是讲曾人的祖先南公，受周王的命令，统治淮夷，君临江夏。现在周王室衰微，于

·２０２·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参见前引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书，第４４６４页。
同上书，第５４８３页。
“凡贮聚竹禾米薪刍之属，通谓之委积。”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７６７页。
凡国栋：《曾侯与编钟铭文柬释》，《江汉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６１页以下。



是曾人和楚人结成同盟。楚发祥于湖北西部的荆山，与周人族属完全不同。而我们在近年来公

布的简牍资料中发现，楚制有不少承袭周制的迹象。这种承袭，当为其与曾国等周人部族接触

相关，且是主动为之。

　　如湖北荆门出土的包山战国楚简中有一术语 “
+

门有败”，其含义众说纷纭。笔者以为，

此术语可追溯至周制，并与周人公布法律的传统有关，而西周青铜器竈鼎铭文记载的案例对理

解 “
+

门有败”有相当大的帮助。竈鼎铭文说，贵族竈让自己的家臣 （小子） 把限告到了

井叔处，竈控诉说，他向限购买了五夫，即五位男丁，已用匹马束丝订购。〔６２〕而限说，自己

的家臣 和效父已退还了马和丝。对此， 和效父都已承认。于是 申言道：

　　于王参门□□木 ，用 （诞）卖 （赎）丝 （兹）五夫，用百
)

（锊），非出五夫

［则］ ，乃 又 （有）
,

金。

　　关于 “于王参门□□木 ， （诞）卖 （赎）丝 （兹）五夫”，一般的解释是，大家

在王宫三门处交易，用 ，即铜来购买这五个人。〔６３〕不过据考证，天子王宫有五门，三门

位于五门之中，地位尤为机要。如小盂鼎铭文叙献俘之礼时，云 “入三门，立于中庭，北向，

盂告……”，即得胜归来的盂和其他诸侯在三门处禀告其成功之事于周王，三门之地位可见一

斑。买卖双方去王宫深处的三门交易普通的商品，实在难以想象，对此白川静已指出。〔６４〕

至于所谓 “木 ”，则多解释为树木，但孙常叙先生指出， 即方。〔６５〕《仪礼·聘礼》：“三

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者书于方”，其含义当指书写交易法令的木板，这种解释更为合

理。铭文的含义是双方在王宫外的三门悬挂交易法令的木板下，用货币进行交易。〔６６〕

　　根据孙先生的解释，铭文中的 “参门□□木 ”，其义为王朝颁布的法令，“木 ”即

“木方”。方，法也。王念孙云：“法谓之律，亦谓之方矣”。〔６７〕睡虎地秦简 《语书》中有

“为间私方”，即惩办奸私的法律。方本身有书写文字之木板的意思，故将木方理解为写于

木板之上的法令，是合乎情理的。上古法令常悬于宫门，此类记载在 《周礼》等古书中十

分常见。如 《周礼·士师》：“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皆

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悬之闾门”，正可征之于包山楚简的 “
+

门有败”： “
+

门”类似于

“参门”；“有败”和 “木 ”相关。

　　以往学界对 “
+

门有败”的探讨，意见分歧很大。张伯元先生认为，“有败”之 “败”

通 “则”，是指法则的意思。〔６８〕“败”通 “则”，古代文献常见。于省吾考证 《诗经·正

月》“彼求我则不如我得”中的 “则”字时，曾指出则、败二字在古文献中相通，并举４例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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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参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７页以下。
同上书，第８页。
参见 ［日］白川静：《金文通释》相关部分，《白鹤美术馆志》第２３辑，白鹤美术馆１９６８年版，第１２５页。
孙常叙先生在对比竈鼎的剔字拓本和未剔字拓本后指出， 字实为枋字。参见孙常叙：《竈鼎铭文通释》，载

孙常叙：《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７８页。枋、方相通，都有法律的含
义，参见王沛：《〈尔雅·释诂〉与上古法律形式》，载杨一凡主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３页。
参见刘翔等编：《商周古文字读本》，语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４页。
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５页。
相关学界讨论及张先生观点均参见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丛考》，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８５页。



以证之，立论坚实。〔６９〕张伯元先生又有若干补充，足证 “有败”即 “有则”，〔７０〕这对理解包

山简来说是极为关键的。而 “
+

门”之地位，应同于 “雉门”，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荆庄王有茅门之法”，茅门即 “雉门”，而 “雉门”即 “三门”，对此经籍中不乏相关记

载，清儒孙诒让、王先慎等也有考证。〔７１〕《周礼·阍人》注：“郑司农云，王有五门，外曰

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路门一曰毕门。玄谓雉门三门也。”〔７２〕

“茅门之法”的含义和 “三门之法”同，都指统治者颁布的法令，结合竈鼎及 《周礼》来

看，三门、茅门、
+

门当为悬挂法令的地方。“
+

门之则”，性质同于 “茅门之法”，“
+

门

有败”的含义是，“楚王
+

门处有法则可循”；竈鼎铭文 “于王参门□□木 ”的含义则是

“周王三门处有法则可循”。〔７３〕

　　从法律术语的运用方式来看，包山楚简和竈鼎铭文亦有相似之处。包山简中的 “
+

门

有败”所出现的前后文句式均为 “不如何如何，则有
+

门之法加以处理”，即以否定句式列

举非法行为，再用肯定句式指出法律渊源。此类句式最常出现在 “受期”简中，其例如下：

　　八月己巳之日，司丰司败 受期，辛未之日不将集兽黄辱、黄 以廷，
+

门有败。

　　其文云，八月己巳这天，司礼、司败 （则）某人受理了案件。如辛未之日不能将集兽

黄辱、黄 带上法庭，则会按
+

门之法度处理。再如： “不致命，
+

门有败。”其含义是，

不回复命令，将依照
+

门之法度处理。同样的句式见于竈鼎铭文：

　　于王参门□□木 ，用 （诞）卖 （赎）丝 （兹）五夫，用百
)

（锊），非出五夫

［则］ ，乃 又 （有）
,

金。

　　贯通铭文句义，就是依照王三门之法度，用铜来买这五个人，其价格为百
)

。如果不

交出这个五个人，则要缴纳罚金。竈鼎铭文同样表达出 “不如何如何，则依据三门之法加

以处理”的含义。略有不同的是，竈鼎铭文的行文次序有所不同，且明确说出了处理的方

式。这是因为竈鼎铭文并非司法文书，而是在事后以胜诉方的立场描述当时的情景。我们

由此获知三门木枋的规定，其适用领域或关于交易方面。《周礼·大宰》说：“帅治官之属

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 “治象之法”，即悬法象魏之法。

《周礼》说正月之吉，“乃悬治象之法于魏”。贾疏云：“周公谓之象魏，雉门之外，两观阙

高巍巍然。孔子谓之观， 《左传》定公二年夏五月 ‘雉门灾及两观’是也”。〔７４〕雉门、
+

门、茅门等均类似于王之三门。 “不用法者，国有常刑”，正同于包山简之 “不如何如何，

+

门有败 （则）”。由此我们从南方的楚国看到了周制的身影。在随州出土的曾侯与编钟铭

文中，曾国的首领说当时已经是周室卑微的时代了，“汉阳诸姬”都臣服于楚国。〔７５〕此时

周制不可能通过强制的力量推行到楚国，而包山简的时代是比曾侯与编钟更晚的战国中期，

此时周人的力量已彻底消弭，而楚国乃是战国七雄之一，然而我们依旧能从楚制中发现周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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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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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于省吾：《双剑襈群经新证 双剑襈诸子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７页。
参见前引 〔６８〕，张伯元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７１页。
诸家观点参见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台湾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２页。
参见前引 〔６０〕，孙诒让书，第５４０页以下。
刘信芳先生认为

+

门即雉门，名有不同属于 “声转字讹”，此观点的论证虽欠充足，但两门性质类似应无问

题。相关观点参见前引 〔７１〕，刘信芳书，第３２页。
参见前引 〔６０〕，孙诒让书，第１２１页。
参见前引 〔６１〕，凡国栋文，第６１页以下。



制的遗存，是为先进外来法律文化被土著民族吸收的例证。

　　将南国诸器以及相关铭文、简牍、传世文献的信息连缀起来，我们看到的图景是，周
人南下，武装殖民到江汉、淮水。虽然周人将征敛贡赋的 “王命”强加于南方的大小邦国

及土著居民之上，但并不破坏其固有习俗。甚至周人的法令中还可以看到约束周人毋擅入

蛮方的文字。在周人自己的邦国中，依旧沿用从关中故地带来的制度，尽管周人不强加此

制度于南方异姓邦国，但是南方的异姓邦国却会主动引入周人的制度文化。在周人恪守法

秩序构建 “收放界限”的背景下，异族吸收周制的情形并不罕见。考古学者整理枣阳、随

州出土的两周文物时，会发觉在工艺、审美等方面，楚国等土著民族通过曾人学习周文化

的迹象。〔７６〕实则在法律制度引入方面，这种迹象同样存在。

结语：邦国法秩序构建中的 “收放界限”

　　以上铭文，分别出土自西周的东土、近畿与南疆，时代分别为西周早期、中期与晚期，
反映了周初开括疆土时的东方政策及中期势力强劲时对近畿邦国的管控，以至晚期征服南

方时采取的怀柔手段。虽然地点、时代有别，但当我们将这些铭文的信息连缀到一起来看

时，其在邦国法秩序构建中恪守的 “收放界限”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铭文显示，在承认王朝权威并且为王朝提供赋税、安全方面保证的前提下，无论同姓
或异族邦国，其法秩序构建均依照固有习俗、惯例以及各阶层、集团间的盟誓契约。虽

然 《诗经·北山》中吟咏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周王朝并

无意构建一整套普遍适用天下的准则规范。周人自有引以为豪的法度，如在最近公布的

清华简 《封许之命》中便有 “武王司明刑”，即周武王司掌法律制度的记录。〔７７〕但武装

殖民各地时，周人并未将自己的法度全面移植四处，而是因地制宜，甚至自己主动适应土

著部族的制度。王朝之 “收”体现在重大政治原则方面，特别是对王朝权威维护方面，相

关法令不容置疑，同时王朝的司法权柄被牢固控制；而王朝之 “放”体现在很多领域的具

体规则都由邦国自行制定，王朝很少干涉。驹父
*

铭文中的 “逆王命”与 “谨夷俗”将此

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曲阜鲁城勘探表明，甚至在恪守周礼的鲁国都城内，周人与土著居

民也和平共处，各守其俗，在丧葬礼制上尤其如此。〔７８〕周人虽然很重视法律的功用，〔７９〕

但在以法律手段管控异族邦国时，其侧重于 “司法手段”而非 “立法手段”，即通过充当裁

·５０２·

西周邦国的法秩序构建：以新出金文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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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５月，湖北省考古所的凡国栋先生与笔者参观湖北省博物馆之曾国文物，提到此观点并为笔者详加讲
解，特此致谢。

“明刑”之 “刑”通型，是法度的意思。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版，
第１１８页。
参见田岸：《曲阜鲁城勘探》，《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２期，第１页以下。在古代社会，丧制原则可体现礼制的核
心精神，与丧制相关的各种制度对法制影响很大，如丧服制度便直接影响了魏晋以后的法典编纂。参见丁凌

华：《五服制度与传统法律》，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７页以下。
金文和简牍资料中频繁见到周人对 “明刑”和公正司法的推崇，这方面的最新资料参见四十三年

-

鼎铭文及

清华简 《保训》、《皇门》及前文提及的 《封许之命》；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

窖藏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６期；李学勤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 ２０１０年版，
第１６４页，第１４３页；前引 〔７７〕，李学勤主编书，第１１７页以下。



判者的角色确定其权威，而不倾向于对异族强加周人的法度。〔８０〕

　　在漫长的岁月中，周制与诸侯国的法度规范自然而缓慢地交融，以至于我们从荆蛮之
邦亦可发现周制的身影。但终两周之世，华夏各处依然制度各异，风俗不同，以致在 《睡

虎地秦简·语书》中有 “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的感慨。〔８１〕古者乡俗各

异的形态，正源自周人分而治之并严守 “收放界限”的策略。东周以后，随着兼并统一的

趋势加剧，全新的 “刑名观”出现了。这种 “刑名观”主张，所有社会规则具有共同的依

据，即符合天道，由天道衍生出来的法度无所不包，人人必须遵守。如马王堆出土帛书

《黄帝书》所说的那样：“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８２〕当再次成为天下

共主的秦始皇由关中腹地来到东土海滨，树立石刻，宣称要 “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

则”时〔８３〕，恪守 “收放界限”的分权模式已被 “收而不放”的集权模式取代，体系完整

而普遍适用的法典正在集权模式下逐步形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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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尚书·康诰》中周王告诫康叔在审判案件时，要 “师兹殷罚有伦”，即效法殷商法律之允当的地方。康

叔治理的区域乃是殷商故地，康叔出自周王室，却能以殷俗治殷人。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５页。
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经法》，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２页。
秦始皇二十九年芝罘刻石铭文见前引 〔２７〕，司马迁书，第３１８页。
参见前引 〔１４〕，王沛文，第１６页以下。




